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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承辦人：王小姐
電話：02-81013643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
發文字號：臺證上一字第115180052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請上網下載) (1800529A00_ATTCH3.doc)

主旨：檢送114年度本公司對國內上市公司財務報告實質審閱常

見缺失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公司審閱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序第7條規定辦

理。

正本：國內各上市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會計審計組）(含附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

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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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事項 法規依據 

存貨 未適當揭露存貨淨變現價值回升之

事件或情況。 

IAS 2「存貨」第 36 段(g) 

應收票據、

應收帳款及

金融工具 

1. 應收關係人款並未評估其備抵

壞帳之提列。 

2. 部分應收帳款未採用一致之準

備矩陣估計存續期間信用損

失，而採個別認定方法進行評

估，卻未充分揭露公司考量個別

客戶預期信用損失風險。 

3. 移轉之銀行承兌匯票符合除列

條件，惟未揭露對已除列金融資

產持續參與之性質及相關風險。 

4. 未確實評估並建置銷售客戶授

信管理政策及程序。 

1. IFRS 7「金融工具：揭

露」、IFRS 9「金融工具」

與預期信用風險損失之認

列及揭露相關規定 

2. IFRS 7「金融工具：揭露」 

§35F(c)段 

3. IFRS 7「金融工具：揭露」 

§42B(b)段 

4.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5

條第 2 項及第 7 條第 1 項 

合約資產 應收工程保固款須待保固期結束後

方能收回，未適當分類為合約資產。 

IFRS 15「客戶合約之收入」第

107、108 段 

投資性不動

產 

對採用成本模式衡量投資性不動產

之企業應揭露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

值，惟公司會計政策對投資性不動

產公允價值定期評估週期過長，考

量土地實際價格可能隨經濟狀況於

短期內波動變動，所揭露之投資性

不動產公允價值可能未臻允當。 

IAS 40「投資性不動產」第 79

段 

附註附表 1. 共同控制下之組織重組，財報附

註未揭露說明其會計處理及影

響。 

2. 未適當揭露投資關聯企業之持

股比例。 

1.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第 15 條第 31 款 

2. IFRS 12「對其他個體之權

益之揭露」 

重大交易 1. 取得或處分資產已達「公開發行

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應辦理公告標準，惟未依規定辦

理公告。 

2.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未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

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1.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31 條

及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

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

開處理程序」第 4 條第 1 項

第 20 款 

2.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0 條 

3.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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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事項 法規依據 

3. 處分股權交易未依所訂規定程

序辦理。 

4. 公司（或其子公司）未依其營運

狀況建立適當內部控制或未確

實執行其內部控制制度。 

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7 條、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處理準則」第 5 條第 2

項 

4.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處理準則」第 5 條第 2

項及第 38 條 

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 

1. 公司（或其子公司）訂定之資金

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未以

貸出企業之淨值為依據訂定資

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限額。 

2. 公司（或其子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實際辦理情形有下列

未符規定之情事： 

(1). 資金貸與額度已超過公司

所訂個別資金貸與限額規

定。 

(2). 資金貸與備查簿未登載資

金貸與之董事會通過日

期、資金貸放日期及應審

慎評估事項。 

(3). 背書保證備查簿未登載董

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

期、背書保證日期及應審

慎評估事項。 

(4). 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

或背書保證對象不符規定

或餘額/金額超限時，未

訂定改善計畫並將計畫送

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5). 子公司資金貸與對象未符

合其訂定之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 

3. 財務報告｢資金貸與他人｣附表

資訊限額計算錯誤。 

4.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逾期三

個月以上且金額重大者，未提請

1.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問答集」第 9 題 

2.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1). 第 14 條第 1 項 

(2). 第 15 條第 1 項 

(3). 第 18 條第 1 項 

(4). 第 16 條及第 20 條 

(5). 第 10 條 

3.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19 條第 1 項第 5 款 

4.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問答

集」第 37 題 

5. 「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第 22

條及第 25 條及本公司「對

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

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

第 4 條第 1 項第 22 款及第

2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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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事項 法規依據 

最近一次董事會決議是否屬資

金貸與性質。 

5.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已達「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處理準則」規定應辦理公告標

準，惟未依規定辦理公告。 

董事會運作

情形 

1. 董事會運作情形有下列未符「公

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規

定之情事： 

(1). 董事會議事錄未詳實記載

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

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

名、人數，列席者之姓名

及職稱，及涉及利害關係

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

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

或不迴避理由及迴避情形

等。 

(2). 董事會開會通知未於 7 日

前通知各董事。 

(3). 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

之報告事項未詳實記載上

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4). 議事資料未於開會通知發

出日一併檢送。 

(5). 董事會會議通知所列討論

事項，與董事會議事錄所

載實際討論事項，有增減

議案而不一致之情事。 

2. 董事會議事規範核有違反「公開

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規定

如下： 

(1). 未訂有「董事出席狀況，包

含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

名及人數」。 

(2). 未增訂延後開會之時限應

以當日為限。 

1.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

事辦法」 

(1). 第 17 條第 1 項 

(2). 第 3 條第 2 項 

(3). 第 6 條 

(4). 第 5 條第 2 項 

(5). 第 3 條第 2 項 

2. 違反規定如下: 

(1). 第 17條第 1項第 3款 

(2). 第 12 條第 1 項 

(3). 第 13 條第 4 項 

(4). 第 7 條第 1 項第 6 款 

(5). 第 2 條 



臺灣證券交易所 114 年度對國內上市公司 

財務報告實質審閱常見缺失彙總表 

4 
 

缺失事項 法規依據 

(3). 未增訂董事會議事進行

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

或未依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

逕行宣布散會，其代理人之

選任準用第 10 條第 3 項規

定。 

(4). 應提董事會討論之事項，未

訂有「董事長之選任或解

任」。 

(5). 董事會議事規則尚未依主

管機關近期修正「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條文

修訂。 

現金流量表 取得其他企業之權益或債務工具之

現金支付於現金流量表之分類有

誤。 

IAS 7「現金流量表」第 16 段(c) 

 


